
灌政办发〔2014〕79号

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灌南县社会救助
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国务院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要求，为加强对全县社会救助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强化部门协作配合，及时解决工作中面临的重大问题，统筹推进全县社会救助体系建设，经县政府研究，决定建立灌南县社会救助联席会议（以下简称联席会议）制度。现将联席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要职能

在县政府领导下，研究拟定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的重大制度、政策、体制和机制，适时向县政府提出工作建议；统筹做好最低生活保障与医疗、教育、住房等社会救助政策以及促进就业、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；协调解决申请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跨部门信息共享问题；督导推进全县社会救助体系建设；完成县政府交办的其他社会救助事项。

二、成员单位

    联席会议由县委宣传部、县编办、县委农工部（县扶贫办）、县信访局、县发改委、县经信局、县教育局、县公安局、县民政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人社局、县住建局、县交运局、县农委、县卫生局、县审计局、县统计局、县物价局、县法制办、县国税局、灌南地税局、灌南工商局、人行灌南支行、县总工会、县残联等25个单位组成，县民政局为牵头单位。县政府分管领导任联席会议负责人，县政府办公室分管负责同志任召集人，县民政局局长任常务召集人，县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。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提出，报县政府研究确定。根据工作需要，联席会议可邀请其他相关部门参加。
三、工作规则

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1到2次例会，由召集人或常务召集人主持。根据县政府要求或工作需要，可以临时召集会议。在联席会议召开之前，应召开联络员会议，提出联席会议议题和需提交联席会议议定事项。经联席会议讨论形成一致意见后，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联席会议职责分工，主动研究社会救助工作有关问题，及时向牵头单位提出需联席会议讨论的议题，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，及时处理社会救助工作中需要跨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。各成员单位要根据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的要求，主动协调，密切配合，互通信息，相互支持，形成合力，充分发挥好联席会议在统筹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中的作用。

附件: 灌南县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及联络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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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灌南县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

成员及联络员名单
一、成员名单

负  责  人：董  忠  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副县长

召  集  人：吴  星 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常务召集人：唐学军  县民政局局长

成      员：孟  晔 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

葛玉勤  县编办副主任
杨广华  县委农工部副部长
许桂生  县信访局副局长

王  泉  县发改委副主任

茆树华  县经信局副局长

陈能林  县教育局党委委员、工会主席

严汉林  县公安局副局长

许曙庆  县民政局副局长

薛福成  县财政局党组成员、财监局局长

周  锰  县人社局副局长
姜  辉  县住建局党委委员、局长助理

孙  伯  县交运局党委委员、运管所所长

黄开忠  县农委党委委员、工会主席
王远峰  县卫生局局长助理

姜  雷  县审计局副局长

朱延梅  县统计局副局长

周士光  县物价局副局长

王开洲  县法制办副主任

庄建业  县国税局副局长

叶华新  灌南地税局副局长

庞士明  灌南工商局副局长

夏正勇  人行灌南支行副行长

谢兆平  县总工会副主席

徐华东  县残联副理事长

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县民政局，许曙庆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二、联络员名单

卢圣晟  县委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
魏  建  县编办行政编制科科长
卜长江  县委农工部办公室主任
唐驰翔  县信访局办案科科长
张  裕  县发改委办公室副主任
朱育红  县经信局办公室办事员
王士安  县教育局工会副主席
周卫东  县公安局车管所所长
韩玉梅  县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
刘  跃  县财政局社保科科长
孙  梅  县人社局医保处主任
嵇  彤  县住建局房改办办公室主任
曹爱艳  县交运局党建办副主任
赵从文  县农委财务审计科科长
向庆庆  县卫生局合管办主任
牛  栋  县审计局办公室副主任
陈庆华  县统计局办公室主任、法制科科长
嵇媛媛  县物价局综合科科长
吕业茂  县法制办执法监督科办事员
汤化刚  县国税局监察室主任
王贯新  灌南地税局税政法规科科长
王建中  灌南工商局注册科科长
朱忠诚  人行灌南支行业务一部主任
王  敏  县总工会保障部部长
王亚东  县残联就业管理中心副主任

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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